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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588号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7
476,894,149

46.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建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董丽萍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5,250,249
比例（%）

99.6552

反对

票数

1,513,300
比例（%）

0.3173

弃权

票数

130,600
比例（%）

0.0275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5,263,849
比例（%）

99.6581

反对

票数

1,508,500
比例（%）

0.3163

弃权

票数

121,800
比例（%）

0.0256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5,460,849
比例（%）

99.6994

反对

票数

1,360,000
比例（%）

0.2851

弃权

票数

73,300
比例（%）

0.0155
4、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475,439,949 99.6950 1,347,500 0.2825 106,700 0.022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董事长张建成先生288.11万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724,656
比例（%）

97.7884

反对

票数

2,164,600
比例（%）

2.0407

弃权

票数

181,200
比例（%）

0.1709
5.02议案名称：董事张恂杰先生0万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4,578,856
比例（%）

98.5937

反对

票数

1,294,300
比例（%）

1.2202

弃权

票数

197,300
比例（%）

0.1861
5.03议案名称：董事俞国华先生302.92万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708,356
比例（%）

97.7730

反对

票数

2,168,600
比例（%）

2.0444

弃权

票数

193,500
比例（%）

0.1826
5.04议案名称：董事董丽萍女士270.51万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3,732,749
比例（%）

99.4944

反对

票数

2,206,100
比例（%）

0.4633

弃权

票数

200,800
比例（%）

0.0423
5.05议案名称：董事阳能中先生137.40万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4,435,249
比例（%）

99.5794

反对

票数

1,809,400
比例（%）

0.3797

弃权

票数

194,200
比例（%）

0.0409
5.06议案名称：董事李超先生24.25万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5,153,349
比例（%）

99.6506

反对

票数

1,479,500
比例（%）

0.3102

弃权

票数

186,300
比例（%）

0.0392
5.07议案名称：独立董事范保群先生10.00万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5,155,249
比例（%）

99.6353

反对

票数

1,557,000
比例（%）

0.3264

弃权

票数

181,900
比例（%）

0.0383
5.08议案名称：独立董事李寿喜先生10.00万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5,155,249
比例（%）

99.6353

反对

票数

1,557,600
比例（%）

0.3266

弃权

票数

181,300
比例（%）

0.0381
5.09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包新民先生10.00万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5,156,549
比例（%）

99.6356

反对

票数

1,557,000
比例（%）

0.3264

弃权

票数

180,600
比例（%）

0.0380
5.10议案名称：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504,464
比例（%）

93.0513

反对

票数

7,076,892
比例（%）

6.7536

弃权

票数

204,300
比例（%）

0.1951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5,435,649
比例（%）

99.6941

反对

票数

1,328,500
比例（%）

0.2785

弃权

票数

130,000
比例（%）

0.0274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117,356
比例（%）

98.4360

反对

票数

1,521,100
比例（%）

1.4520

弃权

票数

117,200
比例（%）

0.112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6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董 事 长 张 建 成 先 生288.11万元

董事张恂杰先生0万元

董 事 俞 国 华 先 生302.92万元

董 事 董 丽 萍 女 士270.51万元

董 事 阳 能 中 先 生137.40万元

董事李超先生 24.25万
元

独立董事范保群先生10.00万元

独立董事李寿喜先生10.00万元

独立董事包新民先生10.00万元

董事 2026 年度薪酬方
案

《关于聘请2026年度财
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9,993,538
49,081,038
49,935,238
49,064,738
49,019,938
49,423,238
49,761,038
49,687,938
49,687,938
49,689,238
44,145,646

49,968,338

比例（%）

97.2129
95.4385
97.0995
95.4068
95.3197
96.1039
96.7608
96.6186
96.6186
96.6212
85.8416

97.1639

反对

票数

1,360,000
2,164,600
1,294,300
2,168,600
2,206,100
1,809,400
1,479,500
1,557,000
1,557,600
1,557,000
7,076,892

1,328,500

比例（%）

2.6445
4.2090
2.5167
4.2168
4.2897
3.5183
2.8769
3.0276
3.0287
3.0276

13.7610

2.5832

弃权

票数

73,300
181,200
197,300
193,500
200,800
194,200
186,300
181,900
181,300
180,600
204,300

130,000

比例（%）

0.1426
0.3525
0.3838
0.3764
0.3906
0.3778
0.3623
0.3538
0.3527
0.3512
0.3974

0.25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5.01-5.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担任公司董事的股东及董事控制的股东对本

人及关联人薪酬事项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翁晓健、严雪瑾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933 证券简称：爱柯迪 公告编号：临2026-035
转债代码：110090 转债简称：爱迪转债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6-031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

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26年4月28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共37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69,726,051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46.7559%。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计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24,940,33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2.344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44,785,712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4.4118%。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26,431,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831%；

反对 42,931,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97%；弃权3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8,731,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795%；反对42,931,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968%；弃权 3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2、关于《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和《深圳诺普
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 425,11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30%；
反对 44,15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08%；弃权4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415,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674%；反对44,15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537%；弃权 4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9%。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3、《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28,27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746%；

反对 41,019,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27%；弃权4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570,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145%；反对41,019,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69%；弃权4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6%。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4、《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427,923,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006%；

反对 41,423,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187%；弃权3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222,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997%；反对41,423,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662%；弃权 3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5、《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和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427,012,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068%；

反对 42,484,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45%；弃权22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9,312,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380%；反对42,484,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207%；弃权 22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6、《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质押向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议案》
同意 427,283,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645%；

反对 42,092,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11%；弃权3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7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9,583,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052%；反对42,092,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789%；弃权 3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9%。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7、《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428,295,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799%；

反对 41,191,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93%；弃权2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0,595,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298%；反对41,191,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228%；弃权 2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8、《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100,520,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187%；

反对43,062,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955%；弃权1,4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98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520,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187%；反对43,062,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955%；弃权1,4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5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9、《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426,192,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322%；

反对 43,071,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95%；弃权46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492,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319%；反对43,071,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830%；弃权46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1%。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10、《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 428,711,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684%；
反对 40,596,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426%；弃权4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1,01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862%；反对40,596,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0557%；弃权 4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1%。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426,558,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101%；

反对 42,796,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10%；弃权37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858,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577%；反对42,796,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37%；弃权37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12、《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426,415,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797%；

反对 43,149,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60%；弃权16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715,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695%；反对43,149,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311%；弃权 16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4%。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13、《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爱莓庄农业增资的议案》
同意 427,435,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967%；

反对 42,053,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29%；弃权2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9,734,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987%；反对42,053,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551%；弃权2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1%。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诸妍璇，赖丹琦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

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
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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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

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回购股份数量合计为 375,000股，回购股份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变更为1,004,258,810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
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
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如下：1、申报时间：2026年5月21日起45日内（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
作日；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号证券投
资部。

联系人：何彤彤
邮政编码：518102
联系电话：0755-29977586
电子邮箱：npx002215@126.com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

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2026年6月1日● 赎回价格：100.3534元/张●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6月2日● 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
截至2026年5月2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7日（“新港转债”最后交易

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最后转股日：2026年6月1日
截至 2026年 5月 20日收市后，距离 2026年 6月 1日（“新港转债”最后转股

日）仅剩8个交易日，2026年6月1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新港转债”将自 2026年 6月 2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摘牌。● 投资者所持“新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8.67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
利息0.3534元/张（即100.3534元/张）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
投资损失。● 公司特提醒“新港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 2026年 3月 31
日至 2026年 4月 21日连续 15个交易日内，有 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公司

“新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根据《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新
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新港转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行
使“新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新港转债”全部赎回。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
项向全体“新港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新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

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
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30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本数）；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
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有条件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26年 3月 31日至 2026年 4月 21日连续 15个交易日内，有 15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新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1.27元/股），已
触发“新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6年6月1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新港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 100.3534元/

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1.50%；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即2026年3月8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

日（即2026年6月2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86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50%×86/365=0.3534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3534=100.3534元/张
（四）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
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534元（税前），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2827元（税后）。可转债利
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
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
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
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534元（税前）。3、根据《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
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
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因此，对于持有

“新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
发赎回款，即每张面值100元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534元。

（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新港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新港

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新港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

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6月2日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
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新港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赎回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6年5月2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7日（“新港转债”最后交易

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6
年6月1日（“新港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8个交易日，2026年6月1日为“新港转
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6年6月2日起，公司的“新港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6年5月2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7日（“新港转债”最后

交易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6年6月1日（“新港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8个交易日，2026年6月1日为“新
港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新港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新港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
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新港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
转股，将按照 100.3534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新港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新港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 5月 20日收盘价为 125.966
元/张）与赎回价格（100.3534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
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8.67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 0.3534元/张（即 100.3534元/张）被强制赎
回。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新港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部门：证券事务部
电话：0575-83122625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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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新港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香港兴耀航运有限公司
（HK XINGYAOSHIPPING CO., LIMIT⁃ED）

本次担保金额

5,125.5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194,393.50

57.57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年5月20日，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泉州泉港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兴银港保字第 2026117001号，以下简称“本合同”），就公司控股子公司
香港兴耀航运有限公司（HK XINGYAO SHIPPING CO., LIMITED）（以下简称

“香港兴耀”或“债务人”）向兴业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10,050.00万元整（壹亿零伍
拾万元整）固定资产借款，按持股比例为其中的 5,125.50万元整（伍仟壹佰贰拾
伍万伍仟元整）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6年5月12日

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融
资租赁等机构新增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1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
任担保。其中，向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亿元；

向资产负债率 70%以下（含）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11亿元。担保期
限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上
述担保所属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作为所属子公司的担保人，在上述担
保额度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担保人和被担保人与
债权人共同协商确定。担保方式及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2日、5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披露的《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度公司及所属
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以及《兴通海运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香港兴耀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担保对象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未发生
显著变化。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董事

登记证号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法人

香港兴耀航运有限公司（HK XINGYAO SHIPPING CO., LIMITED）
控股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兴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持股51%、香港拓威贸易有限公司持股49%
柯文理、苏主权、黄木生

73750430
2022年1月24日

OFFICE A ON 8/F WAH HEN COMMERCIAL CENTRE NO.381- 383 HENNESSYRD WANCHAI HK
622.3620万美元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船舶运营、船舶管理、船舶买卖、船舶租赁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 3月 31日/2026年 1-3
月（未经审计）

14,631.22
10,554.68
4,076.54
400.35
-46.10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度
（经审计）

15,124.78
10,937.17
4,187.61
1,003.81
-185.18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香港兴耀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主体
1、保证人：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泉港支行
（二）担保金额：人民币5,125.50万元整（伍仟壹佰贰拾伍万伍仟元整）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最高本金限额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5,125.50万元整（伍仟壹佰贰拾

伍万伍仟元整）。
（五）保证范围
1、债权人依据《项目融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港借字第 2026117001

号）（以下简称“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
金融业务而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合同双方同意转入
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
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
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
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
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
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
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
（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
分。

（六）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归还因购买“13,121载重吨化学品

船舶”所形成的借款，资金用途明确，有助于控股子公司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
成本，保障船舶资产的持续稳定运营。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
营决策及资金使用具备有效管控能力，风险可控。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有利于国际海运业务的稳健推进，不会对公司正常运营及股东利益造成不
利影响，具备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为
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支持所属子公司的
业务发展，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

额为人民币 194,393.50万元，均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57.57%；其中，银行授信担保总额148,682.50万元（2026
年至今新增授信担保总额5,125.50万元整），占净资产的44.03%；船舶建造项目
担保总额45,711.00万元，占净资产的13.54%。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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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